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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澳大利亚MTC公司签订《约束性交易条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7年10月23日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BCC” ）与澳大利亚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Metals� Tech� Limited(以下简称“MTC” )签订了《约束性交易条款》。 具

体内容详见2017年10月25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

《中国证券报》 上的 《关于与澳大利亚MTC公司签订<约束性交易条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49）。

鉴于公司对MTC的尽职调查工作仍未全部完成，且尽调过程中发现相关矿产所有权尚未

完全属于MTC，转移手续尚在办理，根据目前的实际进展情况，近日，经双方协商，公司与

MTC签订了《约束性交易条款修改协议》,对原框架性协议进行修改补充。

二、《约束性交易条款修改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约束性交易条款修改协议》双方为MTC（协议内称“公司” ）和BCC，《约束性交

易条款修改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认购额

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

，

认购额必须由

BCC

汇款到公司

（

公司指定账户

）。

本交易条款在执行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

如果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15

日公司 没有收到 认购

款

，

公司将书面通知

BCC

终止此交易

，

并立即生效

。

认购额

在

2018

年

1

月

31

日或

BCC

与公司同意的其他日期前

，

认购

额必须由

BCC

汇款到公司

（

公司指定账户

）。

本交易条款在执行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

如果截止到

2018

年

1

月

31

日或

BCC

与公司同意的其他

日期公司没有收到认购款

，

公司将书面通知

BCC

终止此交

易

，

并立即生效

。

公司将向

BCC

发行认购股份

，

并在

BCC

支付认购金额

后立即将

BCC

注册为认购股份持有人

。

交易目

的

公司计划将该增发款用于以下目的

：

(a)

完成公司旗舰项目

Cancet

锂 矿的资源定 义

勘探

；

(b)

完成

Cancet

项目的概略研究

；

(c)

推进公司目前运营

，

即对其他项目进行进一

步勘探

(d)

用于日常运营开销

。

交易目

的

公司必须将该增发款用于以下目的

：

(a)

完成公司旗舰项目

Cancet

锂矿的资源定义勘探

；

(b)

完成

Cancet

项目的概略研究

；

(c)

推进公司目前运营

，

即对其他项目进行进一步

勘探

(d)

用于日常运营开销

。

勘探许

可

公司为以下勘探许可的唯一合法的受益人

：

(a) Cancet

旗舰锂矿项目

；

(b) Adina

锂矿项目

；

(c) Terre Des Montagne

锂矿项目

；

(d) Sirmac-Clapier

锂矿项目

；

(e) Wells-Lacourciere

锂矿项目

；

和

(f) Kapiwak

锂矿项目

(

总称为项目群

)

。

这些勘探许可覆盖约

51,989

公顷

的面积

。

MYC

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湾湖钴矿项目的唯一合

法所有者

，

钴矿勘探许可覆盖约

3,112

公顷的面积

。

矿权

本公司为以下项目唯一合法及实益拥有人或有权收购下

列项目相关若干区块

：

（

a

）

Cancet

项目

；

（

b

）

Adina

锂矿项目

；

（

c

）

Terre Des Montagne

锂矿项目

（

d

）

Sirmac-Clapier

锂矿项目

（

e

）

Wells-Lacourciere

锂矿项目

（

f

）

Gladman

锂矿项目

（

g

）

Lac Rocher

锂矿项目

（

h

）

Sirmac-West

锂矿项目

；

和

（

i

）

Kapiwak

锂矿项目

（

统称项目群

），

包含了表格

1

所列的矿权

（

矿权

）

和表

格

4

所列的目前正在转移至公司子公司的矿权

（

MERN

矿

权

）。

矿权覆盖了大约

56,793

公顷的面积

。

双方确认并 同意

，

下列 矿权尚未转 让 给

MetalsTech

Wells-Lacourciere

锂矿有限公司

，

并且在公司支付若干款项

之后才会转让

：

（

j

）

CDC 2405295

有效

02/06/2018 57.53

公顷

（

k

）

CDC 2405296

有效

02/06/2018 57.53

公顷

（

l

）

CDC 2405298

有效

02/06/2018 57.52

公顷

（

统称特定

Wells-Lacourciere

锂矿矿权

）。

双方确认并 同意

，

下列 矿权尚未转 让 给

MetalsTech

Adina

锂矿有限公司

，

并且在本公司满足相关最低勘探支

出承诺之后才会转让

：

（

a

）

CDC 2446329

有效

31/05/2018 51.53

公顷

（

b

）

CDC 2446330

有效

31/05/2018 51.53

公顷

（

c

）

CDC 2446331

有效

31/05/2018 51.53

公顷

（

统称特定

Adina

锂矿矿权

）

本公司为安大略省湾湖钴矿项目唯一合法及实益拥

有人或有权收购与其相关的若干矿权区块

，

项目包含了表

格

2

所列钴矿矿权

（

钴矿矿权

）。

钴矿矿权覆盖了约

3,112

公顷的面积

。

公司已申请表格

3

所列的新增钴矿矿权

，

总面积约为

1,

984

公顷

。

认购前

提条件

完成认购

（

或弃权

）

前

，

须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

(a)

公司须获得所有必需的股东和监管机构对

于此交易条款所涉及交易内容的许可

（

包括

2001

版公

司法

611

章节条款

7

相关的许可和澳交所监管要求相关

的批准

）

和所有本交易条款相关的决议

，

任何增发前的

批准也将互为前置条件

。

(b) BCC

须获得所有必需的股东和监管机构对

于此交易条款所涉及交易内容的许可

。

(

认购前提条件

).

条款

5

（

a

）

中的前提条件是基于公司的利益的考

虑

，

并且仅能由公司决定是否弃权

。

条款

5

（

b

）

中的前提条件是基于

BCC

的利益的考

虑

，

并且仅能由

BCC

决定是否弃权

。

如果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下午

5

点前

（

西澳洲时间

），

前提条件无法满足

（

或弃权

），

则任何一方可以书面通

知另一方终止此交易条款

。

在此情况下

，

达成的交易条

款下的协议将终止效力

，

本交易条款下双方的责任将

解除

。

双方须尽全力以满足上述前置条件

。

认购前

提条件

认购事项须待下列前提条件达成

（

或豁免

）

后方可作实

：

（

a

）

公司根据澳交所上市公司规则

7.1

获得股东批准发

行认购股份

，

或公司拥有足够的配股份额

，

无需澳交所上

市公司规则

7.1

要求的股东批准即能够发行认购股份

;

（

b

）

BCC

获得所有必需的股东和监管机构对于此交易

条款所涉及交易内容的许可

；

（

c

）

BCC

对公司及项目尚未完成的法律

，

所有权和管

理的尽职调查表示满意

。

为避免疑义

，

BCC

确认已完成并

满意对公司和项目的技术尽职调查

；

（

d

）

公司

（

公司本身或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

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

（

或

BCC

可能同意的较后日期

）

成为所有锂矿矿

权

（

不包含特定

Wells-Lacourciere

锂矿矿权和特定

Adina

锂

矿矿权

），

MERN

矿权和钴矿矿权的唯一注册及实益拥有

人

;

和

（

e

）

公司并无重大不利变动

。

（

前提条件

）

前提条件中第

5

（

a

）

条是为了公司和

BCC

的利益

，

只能

由公司和

BCC

豁免

。

前提条件中第

5

（

b

），

5

（

c

），

5

（

d

）

和

5

（

e

）

条是为了

BCC

的

利益

，

只能由

BCC

豁免

。

如果所有前提条件于截止日期下午五时

（

西部标准时

间

）

或之前未能达成

（

或豁免

），

则任何一方可以通过书面

通知另一方终止本交易条款

。

在此情况下

，

达成的本交易

条款下的协议将终止效力

，

本交易条款下双方的责任将解

除

。

双方将尽全力确保满足前提条件

。

如果公司须获得股东批准认购

，

则公司董事会须于召

开所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告及随后任何有关决议的公告

中建议本公司股东投票赞成批准认购事项之决议案

，

并表

示有资格就批准认购事项之决议案投票之本公司各董事

拟投票赞成决议案

。

就交易条款而言

：

截止日期指的是

2018

年

1

月

31

日和

MERN

转移完成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后两者较早的日期

。

MERN

转移是指

MERN

矿权的转移

。

不得卖

空

(a) BCC

同意自身不会

，

并同意确保其每个相关

法人团体

（

以及与之一致行事的人或任何此类相关法

人团体或与一致行事人或任何此类相关法人团体签订

本公司股份或股份权益的买卖目的的相关协议的人或

法人团体

）

不会出售在公司认购的股份

。

(b) BCC

确认自身和第

8

（

a

）

条所述人士

，

均未对

本认购事项下发行之认购股份进行任何卖空交易

。

自愿禁

售和卖

空

（

a

）

在股票认购增发日后

12

个月期间

（

自愿禁售期

），

BCC

同意不会

：

（

i

）

处理

，

或同意或提议处理认购的股票

；

（

ii

）

产生

，

或同意或提议产生任何认购股票的担保权

益

，

或

；

(iii)

作出

，

或疏忽作出任何行为

，

此行为或疏忽可能产

生转让认购股票的有效所有权或控制权的后果

。

(b) BCC

确认自身并未达成

，

或将达成任何关于本次

认购项下增发的认购股票的卖空或股票借让交易

。

8A

公司责任

在认购股票增发后两个工作日内

，

公司必须

：

(a)

申请并合理努力取得澳交所的认购股份法定证券

价格单

(b)

向

BCC

交付一份证明

BCC

拥有认购股份的持股声

明

(c)

根据符合

“

公 司 法

”

第

708A

（

6

）

章 的

“

公 司 法

”

第

708A

（

5

）（

e

）

条

，

向

ASX

提供有关认购股份的通知

。

项目期权

如果公司接受第三方收购任何项目群或钴项目的项目

层面股份权益的善意报价

（

第三方报价

），

BCC

将有三个

月时间以相同条款收购第三方报价相关的项目权益

（

最

高

10%

权益

）。

在

2018

年

10

月

23

日

，

项目期权将终止

，

本条款

9

将不

再对双方有约束

。

项目期权

(a)

如果

BCC

的投票权股份

（

按照公司法定义

）

在

12.5%

以上

，

且公司在完成认购后接受第三方收购任何项目群或钴矿项

目的项目层面股份权益的善意报价

（

第三方报价

），

BCC

将

有三个月时间选择以相同条款收购第三方报价相关的项目

权益

（

最高

10%

权益

）。

如果

BCC

选择收购此类权益

，

公司必

须做出或促成为

BCC

提供权益所需的所有事情

，

BCC

必须

协助公司按照要求将利益交付给

BCC

。

(b)

尽管根据条 款

9

（

a

）

项下的 项目期权限 于

10％

的权

益

，

公司与

BCC

可能就可能包含超过

10％

权益的替代性项目

层面权益交易进行谈判

。

(c)

在

2018

年

10

月

23

日后

，

项目期权将终止

，

本条款

9

将

不再对双方有约束

。

董事会席

位

如果

BCC

在公司已发行股本中所占股份份额超过

15%

，

公司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

BCC

（

或其提名方

）

提供一

个本公司董事会席位

。

董事会席

位

如果

BCC

将其股权增加到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15％

以上

，

BCC

将有权但没有义务委派一名提名人进入公司董事会

（

BCC

董事

），

而且依据公司收到

BCC

董事签署的同意书

，

在收到

BCC

书面通知后

，

公司必须尽快获得委任

BCC

董事作为临

时空缺担任本公司董事的任命

。

如果

BCC

董事退休或已从 本公司董事 会除名

（

除了

BCC

在本公司的股权比例低于

15％

以外的情况

），

或本公司

股东大会的股东不批准委任

BCC

董事

，

BCC

将有权但无义

务委任一名替代

BCC

董事

，

且依据公司收到

BCC

替代董事

签署的同意函

，

本公司必须在接获

BCC

通知后尽快促使委

任该替代

BCC

董事为本公司董事

。

10A

参与权

如果

BCC

的投票权股份份额在

12.5%

以上且在认购股

票增发给

BCC

日期后的

12

个月内

（

参与窗口

）：

（

a

）

公司通过股权增发

（

增发

）

的形式实施融资

，

和

（

b

）

BCC

书面建议公司其能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增

发

公司将依据任何必需 股东和监管 机构的批准

，

提供

BCC

以增发同样的价格认购股票的机会

，

以使

BCC

能保持

其在公司增发前拥有的投票权的股份份额

（

参照公司法相

关条款定义

）。

10B

公司担保

本公司向

BCC

声明及保证

，

于本修改协议日期及于认

购股份发行予

BCC

当日时

：

（

a

）（

注册

）：

作为一个公司

，

依据

“

公司法

”

规定的有限责任

，

根据

“

公司法

”

进行了注册

（

或被注册

）

并有效存续

;

（

b

）（

权限

）：

公司有权力和权限订立本交易条款并履行

其义务

;

（

c

）（

企业授权

）：

已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

根据其条款授权

本交易条款的执行

，

交付和履行

；

（

d

）（

约束性责任

）：

本交易条款构成其合法

，

有效和有

约束力的义务

，

并可根据其条款强制执行

;

（

e

）（

排名

）：

认购股份将全部缴足后入帐

，

并在所有方面

与所有其他已发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

（

f

）（

认购股份之所有权

）：

发行认购股份后

，

BCC

将收购

认购股份之全部法定及实益拥有权

，

并无任何产权负担

；

（

g

）（

持续披露

）：

公司已遵守澳大利亚法律规定的所有

重大披露要求

，

包括但不限于澳交所上市规则

3.1

，

并不隐瞒

澳交所上市规则

3.1A

规定的任何信息

；

（

h

）（

发行认购股份前采取之行动

）：

在本交易条款日期

与认购股份发行日期之间

，

本公司将不会

：

（

i

）

以股息或资本削减或其他方式作出或宣布任何分

配

，

不论是现金还是实物

；

（

ii

）

将全部或任何股份转换为数目较大或较少的股份

;

或者

；

（

iii

）

以任何方式减少其股本

，

或订立或决议订立回购协

议

；

（

i

）（

许可证

）：

第

4

条的所有陈述是正确和准确的

;

（

j

）（

合规

）：

公司及其管理人员和雇员在所有重大方面

遵守适用的所有澳大利亚和外国法律法规

;

和

（

k

）（

破产

）：

公司没有破产

三、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本次与澳大利亚MTC公司合作是公司推进锂电产业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希望为公

司未来锂电产业发展提供资源储备，成为公司一条重要的资源渠道保障，为做大做强锂产业

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撑。

本次签订的《约束性交易条款修改协议》仍为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

性约定，仅代表各方目前对于所预期合作关系的意愿表达，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尽快完成对MTC的尽职调查工作， 根据事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约束性交易条款修改协议》。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40� � � �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0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董事阮加春先生、董事徐万福先生、董事阮兴祥先生、董事赵国生先生和财务总监周成余

先生、监事会主席张志峰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8月21日收到公司股东

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计划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17-03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近日收到阮加春先生、徐万福先生、阮兴祥先生、赵国生先生、周成余先生、张志峰

先生的《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截止2017年12月13日，上述股东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时间已过

半。

一、预披露的股东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1、阮加春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2017年9月13日起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5,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9557%）。

2、徐万福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2017年9月13日起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7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3520%）。

3、阮兴祥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2017年9月13日起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304%）。

4、赵国生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2017年9月13日起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74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965%）。

5、周成余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2017年9月13日起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261%）。

6、张志峰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2017年9月13日起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261%）。

二、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1、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赵国生 集中竞价

2017

年

10

月

27

日

18.68 390,200 0.0509%

赵国生 集中竞价

2017

年

10

月

30

日

17.89 17,000 0.0022%

赵国生 集中竞价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7.78 10,000 0.0013%

2、截止2017年12月13日，除赵国生先生根据其减持计划发生上述减持行为外，其他预披露

减持计划的股东均未发生减持行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因市场环境等原因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四、其他事项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阮加春先生、徐万福先生、阮兴祥先生、赵国生先生、周成余先生和张志峰先生出具的

《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7-137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2016年12月27日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闲置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详见2016年12月2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6-097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99号）】

（二） 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协

议，购买理财产品50000万元。【详见2016年12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101号）】

（三）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和2017年1月18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2份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分别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固定持有期产品（保

证收益型）45000万元和15000万元。 【详见2017年1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3号）】

（四）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

购买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乾元” 保本型人民币2017年第285期理财产品15000万元。【详见

2017年3月25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号）】

（五） 公司于2017年9月1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

购买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乾元” 保本型人民币2017年第460期理财产品40000万元和2017

年第461期理财产品5000万元。 【详见2017年9月5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

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5号）】

（六） 公司于2017年9月13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购买理

财产品的协议，分别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1期17,000

万元和JG902期28,000万元。【详见2017年9月1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

财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10号）】

（七） 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购买理

财产品的协议， 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1期18,000万

元。 【详见2017年11月2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7-132号）】

二、本次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情况

（一） 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协

议，购买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35,000万元。

1、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该银行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风险评级：无风险或风险极低

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购买金额：35,000万元

产品起始日：2017年12月13日

（二）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购买理

财产品的协议， 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12,000万

元。

1、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该银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2、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产品性质：保证收益型产品

风险评级：无风险或风险极低

产品期限：90天

购买金额：12,000万元

产品起始日：2017年12月14日

三、风险揭示及风险控制

风险揭示：中国建设银行“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可能面

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信息传递风险、利

率及通货膨胀风险、抵质押物变现风险、提前终止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期限风险、市

场风险、延迟兑付风险、流动性风险、再投资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

风险控制：公司实施委托理财本次购买的产品为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募集

资金项目以及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良影响，公司将通过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一）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

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

与监督，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型银行理财及相关的

损益情况。

四、公司累计购买委托理财情况

公司在董事会授权的购买理财产品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

品，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已到期委托理财的金额为233,000万元，未到期委托理财的金额为

47,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含本公告涉及理财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购买理财产品

金额

产品期限 实现收益 备注

1

中国建设银行

“

乾元

-

周周利

”

开放式资产组合

型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产品

50,000

万元 无固定期限

8,627,945.21

已到期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固定持

有期产品

保证收益型

45,000

万元

180

天

7,831,250

已到期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固定持

有期产品

保证收益型

15,000

万元

180

天

2,610,416.67

已到期

4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

2017

年第

285

期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产品

15,000

万元

90

天

1,442,465.75

已到期

5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

2017

年第

461

期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产品

5,000

万元

38

天

176,986.30

已到期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

定持有期

JG901

期

保证收益型

17,000

万元

30

天

619,791.67

已到期

7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

2017

年第

460

期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产品

40,000

万元

94

天

3,863,013.7

已到期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

定持有期

JG902

期

保证收益型

28,000

万元

90

天

2,907,333.33

已到期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

定持有期

JG901

期

保证收益型

18,000

万元

30

天

638,750

已到期

10

中国建设银行

“

乾元

-

周周利

”

开放式资产组合

型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产品

35,000

万元 无固定期限

-

未到期

1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

定持有期

JG902

期

保证收益型

12,000

万元

90

天

-

未到期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的委托理财相关协议。

2、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签署的委托理财相关协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0410� � � �证券简称：*ST沈机 公告编号：2017-123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7年12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17年12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7人。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赵彪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与部分供应商签署<债权债务豁免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发布的2017-124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410� � � �证券简称：*ST沈机 公告编号：2017-124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债务

豁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概述

公司为打造供应商战略联盟，建立稳定的采购渠道及快速的订货系统，巩固与供应商的

战略合作关系，缓解上游供应商资金流紧张状况，同时减少公司应付账款支付压力，保证公

司正常生产运营，公司下属分公司、子公司与361家供应商签署《债权债务豁免协议》，涉及重

组债务本金47,216.39万元，预计形成利得13,401.82万元。公司下属分公司、子公司将按照协议

约定，向供应商支付货款。 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司八

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债务豁免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本次债务豁免协议签

署过程中公司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现场见证。

债务重组对方与我公司及我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债权债务豁免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供应商同意豁免公司或公司所属分（子）公司债务总额中的一定百分比的债务。

（二）豁免完成（即协议生效）后，公司或公司所属分（子）公司对供应商的债务总额变

更，该豁免不附带任何或有条件。

（三）公司或公司所属分（子）公司承诺协议签署后按照一定时间进度分期支付欠款。

（四）供应商承诺签署本协议及依据本协议豁免公司或公司所属分（子）公司债务已经

取得供应商内部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变更、不撤销。

（五）供应商承诺将全力配合公司或公司所属分（子）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等专门机

构就债务豁免事宜的有关事项进行的询证、询问、见证。

（六）协议签订后，供应商许可公司可以将本协议及本协议签订、履行的情况，在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上进行披露。

（七）协议签订后，非经双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本协议不得变更、解除、中止、终止、撤

销。 任一方违反前款约定，单方变更、解除、中止、终止、撤销本协议的，均属无效行为，不受法

律的保护。

三、债务豁免明细

债务豁免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总额范围 债务本金 折扣率 豁免债务金额

确认

债务金额

1 1000

万以上

19,019.03

约为

28% 13,401.82 33,814.57

2 500-1000

万之间

7,531.98

3 100-500

万之间

14,665.39

4 100

万以下

5,999.99

合计

47,216.39

债务豁免前十名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债务本金 折扣率 豁免债务金额

确认

债务金额

1

何硕

（

沈阳

）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6,000.00

约为

29.5% 5,850.21 13,983.82

2

沈阳馨盛商贸有限公司

3,000.00

3

沈阳海克机床有限公司

2,000.00

4

沈阳三鑫伟业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00.00

5

沈阳实力宝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666.66

6

抚顺罕王直接还原铁有限公司拉古分公司

1,352.37

7

沈阳圣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8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000.00

9

沈阳锦德机械厂

1,000.00

10

盐山银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815.00

合计

19,834.03

四、债务豁免预计对公司的影响

债务豁免形成利得13,401.82万元，将计入公司本期营业外收入。 该等利得须在协议完全

签署生效后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具体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定数为准。

五、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对公司及部分债权人签署《债权债务豁免协议》过程进行

了见证，出具《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债权债务豁免事项之律师见证书》。 见证结

论为各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债权债务豁免协议》系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亲笔所签，双方

签字时意思表示明确，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债务豁免协议》

2.《律师见证书》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2017-137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二次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年3月15日，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外披露了《深圳市惠

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 2017年7月12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17】第8号）《关于对深

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一次问询函"）。 2017年11月23日，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及

相关议案，决定对本次交易拟收购标的范围、交易对象等内容进行调整，此次调整构成对原重

组方案的重大调整。公司于2017年11月24日对外披露了《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2017年12月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17】第20号）《关于对深圳市惠程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

根据二次问询函的审核要求，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对本次交易

事项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报告书"）中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

要内容如下：

1、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

定并承诺不对上市公司现有业务进行重大调整补充出具的相关承诺， 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方为

不谋求控制权完善的相关承诺，详见报告书"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七、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

的重要承诺"。

2、补充披露了信中利赞信持有哆可梦22.43%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详见报告书"第四

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六、信中利赞信基本情况及其持有标的公司少数股权安排/（六）信中

利赞信持有哆可梦22.43%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3、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对交易完成后的资源配置计划，详见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对标的公司形成有效控制及后续保障控制权稳定的措施/（三）上

市公司对交易完成后的资源配置计划"。

4、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交易对方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留任安

排、影响及解决机制，详见报告书"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

的分析/（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影响的分析/1、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

标的公司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及控制措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2017－138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2017年12月15日开市起复牌。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涉及资产收购的重大事项，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深圳惠程，证券代码：002168）自2017年1月23

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筹划事项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2017年2月6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9），公司股票自2017年2月6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继续停牌。

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2017年2月20日、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6日、2017年3月13日、

2017年3月22日、2017年3月29日、2017年4月7日、2017年4月14日、2017年4月21日、2017年4月28

日、2017年5月8日、2017年5月15日、2017年5月22日、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6月

14日、2017年6月21日、2017年6月28日、2017年7月5日、2017年7月12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7-015、2017-017、2017-018、2017-026、

2017-027、2017-033、2017-034、2017-040、2017-041、2017-042、2017-046、2017-047、

2017-048、2017-049、2017-050、2017-052、2017-057、2017-059、2017-065、2017-068、

2017-069）。 于2017年7月19日、2017年7月26日、2017年8月2日、2017年8月9日、2017年8月16日、

2017年8月23日、2017年8月30日、2017年9月6日、2017年9月13日、2017年9月20日、2017年9月27

日、2017年10月11日、2017年10月18日、2017年10月25日、2017年11月1日、2017年11月8日、2017

年11月15日、2017年11月22日、2017年12月1日、2017年12月7日、2017年12月14日分别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的进展公告暨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

编 号 分 别 为 ：2017-071、2017-073、2017-080、2017-083、2017-084、2017-088、2017-089、

2017-092、2017-094、2017-096、2017-098、2017-099、2017-101、2017-108、2017-114、

2017-119、2017-120、2017-121、2017-128、2017-130、2017-134）。

2017年3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惠程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7年3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暨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0）等相关文件。 因本次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调整了项

目的主办人、协办人，公司于2017年9月26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独立财务顾问主办

人、协办人变更的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2017年7月12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不需行政许可）

【2017】第8号《关于对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一次问询函

"）。 公司收到一次问询函后已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对一次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

落实和回复。

2017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决定对本次交易拟收购标的范围、交易对象等内容进行

调整， 此次调整构成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公司于2017年11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构成对原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公

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暨暂不复牌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17年12月1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不需行政许可）

【2017】第20号《关于对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

"）,并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对二次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2017年12月15日，公司披露了《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一次重组问询函的回复》、《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二次重组问询

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深圳惠程，证券代码：002168）将于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

知》规定，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

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相关部门批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

核准以及何时最终取得核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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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鸿翔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鸿翔建材"）于近日收到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冶集团"）关于某项目钢结构加

工合同(来料加工)，合同钢结构制作暂估量84779吨，合同暂估价为91786770.00元人民币。 根

据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制度》第一条第（二）项中的有关规定，"合同金额１亿

元人民币以上或钢结构加工量10000吨以上"的都在信息披露范围之内,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白小虎

注册资本：310000万元整

主营业务：冶炼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钢结

构工程等。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抚远路2457号

成立时间：2003年1月15日

宝冶集团简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2003年元月改制为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

司，2010年3月更为现名，是从事EPC工程总承包、钢结构和相关的装备制造、检修协力以及房

地产开发和国际工程业务承包的大型国有控股公司，隶属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目前拥有房屋建筑、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双特级资质，冶金行业甲级设计资质、建筑行业

（建筑工程）甲级设计资质等多项专业承包资质，以及40余项其他专业资质。

2017年至今公司已与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共发生交易额为11550.92万元。 公司与交易

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某项目钢结构加工项目(来料加工)

项目地点：广东省

项目金额：合计暂估量84779吨，合同暂估价91786770.00元（大写）玖仟壹佰柒拾捌万陆

仟柒佰柒拾元整。

项目概况：某项目总包A工程钢结构加工制作，包括原材料卸车、排版、下料、抛丸除锈、

油漆喷涂、组装焊接、拼装、配合焊缝探伤检测、成品装车等，具体制作内容以甲方的加工计

划任务单为准。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 91786770.00元（大写）玖仟壹佰柒拾捌万陆仟柒佰柒拾元整。

2、结算方式：工程量*固定制作单价，计合理损耗。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无预付款。

2）进度款：进度款支付按月进度核量分期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办理完成工程结算

后，支付至结算总价款的95%。

（3）质保金：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一年。

4、合同履行期限：暂定工期为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4月15日，以甲方加工任务计划清

单要求的开工日期之日起计算。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五、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实施将对本公司2017年、2018年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该项

目合同暂估价为91786770.00元， 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3,118,631,236.66元，该

项目合同金额约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2.94%。

2、来料加工业务，结算周期较短，财务费用低，毛利率高。

3、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

六、风险提示

1、合同总价可能因为设计变更及决算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2、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